內政部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都市設計審查小組第18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94年1月14日內授營鎮字第0940081178號
壹、93年12月30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整
貳、地點：本部營建署105會議室

參、主席：方委員兼執行秘書文銓代理

記錄：吳佳倫

陸、討論事項

第一案：「淡海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第二開發區馥揚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發言要點：

馮委員正民

（1） 會中發送之補充報告書第8頁有關環境影響分析部分，由主要入口往各棟入口的人行動線標示不清，請將動線系統以連續路線方式標示清楚；另主要入口是否供人行及機車行駛共存使用亦或人車分離，請補充說明，並請以人車安全為設計之優先考量。

（2） 本案應以防災及救援觀點考量基地環境配置，建議設置殘障者專用車位及緊急救難停車空間。

（3） 建築立面及開放空間所採用之照明燈光應以柔和色系為主，且應配合人行步道照明進行設計。

陳委員錦賜

（1） 退縮建築線管制之最基本目的為防災、救災、逃生、避難等，若設計時受基地條件所限制，雖依法規進行退縮但卻無法達到退縮的最基本目的，設計將失去其意義。故設計單位於設計時除須參照法規之最低標準外，應依都市設計準則之規定及考量適用於各基地環境的合理標準進行設計。

（2） A2商店空間外牆所設計裝飾用且無結構用途的假柱已跨越退縮地範圍，請修正。

（3） 本案主要入口設計寬度2米之坡道為人行動線、機車坡道、殘障坡道三者共用，易造成危險，且不符合無障礙空間設計標準，建議人行及機車坡道分離設置，另建議於適當位置設置行動不便者專用電梯，請設計單位予以修正。

（4） 本案因受基地條件限制而難以有效規劃主要出入口坡道人車分離使用與基地周邊防災動線，建議減少退縮地範圍內設施物的設置，以增加可規劃利用空間。

（5） 有關是否就本案放寬都市設計準則9米退縮高度管制，若經都市設計審查小組討論，認為基地確實因為受環境因素的影響而無法達到都市設計效益，可同意放寬規定，但業者必須有相對的回饋，例如防災避難規劃，在同意放寬的前提下須有所回饋以配合防災。

許委員坤南

（1）若基地環境在執行法規標準時有困難，都市設計審查小組應當就個案是否放寬適用標準進行討論，以為因應。

（2）本案基地形狀狹窄，在規劃設計時確實有其困難度，設計單位雖然沒有遵照特定高度管制規定規劃，但在建築高度及量體設計尚有考量特殊高度管制規定的目的，可同意放寬特定高度管制規定。

沈委員陳成

（1） 放寬特定高度管制規定是否已有前例，須先查明，以資嚴謹。

（2） 本案可同意取消特定高度管制規定，但業者必須以防災避難為考量，利用基地旁防汛道路規劃防災動線。

決議：

（1） 有關都市設計準則針對本案基地特定範圍內之建築物高度管制規定，經討論確有適用之困難，同意免予適用，並採本次設計單位所建議之建築物高度進行設計及審查。

（2） 有關消防救災、人行、車行及殘障動線應做適當分離及動線規劃，請設計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

（3） 本案請設計單位依據審查小組委員審查意見以及幹事會初審意見（詳附件），再檢討一併補正報告書圖說後報署，續提會討論。

第二案：「淡海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第二開發區道路景觀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發言要點：

陳委員博雅

（1）報告書第25頁植栽設計部份誤標示為灌木，應為喬木，請設計單位予以修正。

沈委員陳成

（1） 第一期發展區第二開發區都市設計準則與審議規範內有針對道路植栽種類提出建議，本案是否有依準則進行設計，請設計單位補充說明。

（2） 建議本案自行車道之設計應考量以環狀系統型式進行規劃。

（3） 本案植栽設計採用鳳凰木，該樹種遭風吹後易有枝葉掉落，造成環境髒亂，本地區是否適合栽種，請再考量。

方委員文銓

（1） 報告書第21頁所附綜合示範社區植栽配置圖係屬舊資料，請予以更新，另報告書第23頁之一期二區植栽配置圖，如有引用前開舊資料進行設計者亦請一併配合修正。

（2） 植栽應以易存活樹種為主，並建議增加樹種以添多樣化。

（3） 本案喬木植栽之設計應遵照報告書第36頁所附本部營建署93年9月29日會議結論為原則辦理。

決議：

本案請設計單位針對委員意見及幹事會初審意見（詳附件）補充說明及修正書圖後逕送本部營建署核備，免再提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審議。
第三案：「淡海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第二開發區公司田段85地號大樓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本案經設計單位（江南生建築師事務所）於93年12月23日來函申請延期審查，並經本部以93年12月29日内授營鎮字第0930088591號函同意在案，未進行審查。

柒、散會（下午五時十分）

